


陕泾河环验〔2018〕04号
关于陕西红太阳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500万平方米SBS防水卷材技改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的函

陕西红太阳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对陕西红太阳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500万平方米SBS防水卷材技改项目竣工验收的申请》及附送的《陕西红太阳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500万平方米SBS防水卷材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噪声、固废部分）》等材料收悉。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经研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工业园区内（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工业密集区），总占地面积为6000㎡，总建筑面积为4000㎡，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厂房。项目已建成年产1500万平发米SBS防水卷材生产线两条，更换燃气锅炉一台及其项目配套的辅助设施和环保工程等。项目实际总投资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64.4万元，占实际总投资的23.5%。
2017年7月，原泾阳县环境保护局以“泾环函（2017）67号”文批复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于2017年3月开工，2018年3月建成。 
2、 项目变动有关情况

经现场踏勘，实地调查、逐一对照环评及批复要求，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和环评建设内容变化为沥青储罐环评中的为利用原有1100 m³储罐，实际为利用原有的两个50 m³沥青储罐，1个20 m³沥青储罐，并新建1个600 m³储罐。

三、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

（一）项目噪声声源主要为燃气导热油炉风机、各类机泵、冷却机、展卷机、卷毡机等机械设备，采取车间隔音，减震隔振等措施降低噪声。（噪声）

（二）项目主要包括沥青原料罐清洗产生的底泥/灌渣、废导热油、废活性炭和原料包装桶/袋等。沥青原料罐清洗产生的底泥/灌渣、废导热油、废活性炭均为危险废物，在危废暂存间储存，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原料包装桶/袋等一般固废作为一般工业固废由相关单位资源回收利用，原材料包装桶等由原料厂家回收。（固废）
四、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果

（一）工业场地厂界昼、夜间厂界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限值要求。

（二）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基本落实到位。

五、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该项目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在建设中基本落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意见提出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环境保护局同意该项目噪声、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你公司应按照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对该项目其它环境保护设施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危废暂存间禁止乱放其他物品，及时收集危险废物至危废暂存间，加强危废暂存间规范管理。加强噪声管理，避免噪声扰民现象发生。 
请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做好该项目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环境保护局

2018年12月17日



